
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

是否达到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（证

监公司字[2007]128 号）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 

 

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电运通”、“上市公司”）

因重大资产购买自 2016 年 6 月 8 日停牌。停牌前，广电运通已于 2016 年 1 月

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自有资金

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》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（含）

人民币 10 亿元进行风险投资，在上述额度内，资金可以滚动使用，投资期限为

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5 年内有效。 

自 2016年 1月 19日广电运通首次公告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事

宜，广电运通首次公告前一交易日收盘价（2016 年 1 月 18 日）为 24.45 元/股，

首次公告前第 21 个交易日（2015 年 12 月 18 日）收盘价为 31.15/股，本次资产

重组事项首次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内（即 2015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6 年 1 月 18

日期间）广电运通股票价格累计跌幅 21.51%，同期中小板指数（399005.SZ）累

计跌幅 20.48%，制造业指数（399233.SZ）累计跌幅 21.30%。 

按照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第五条的相关规

定，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，即剔除中小板指数（399005.SZ）和

制造业指数（399233.SZ）因素影响后，广电运通在本次交易首次公告前 20 个交

易日内累计跌幅分别为 1.03%和 0.21%，均未超过 20%，未构成异常波动情况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股票价

格波动是否达到<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>（证监公

司字[2007]128 号）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2016 年 6 月 20 日 
 




